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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法治和合規委員會組成和議事規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完善北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法人治理結

構，加強法治建設和合規管理，提升依法經營與決策水平，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以下簡稱上市規則）及《北

京控股有限公司新組織章程細則》，設立法治和合規委員會（以下簡

稱委員會），並制定本規則。 

第二條 委員會是公司董事會（以下簡稱董事會）下設的專業委

員會，在董事會授權範圍內開展工作，對董事會負責。 

第三條 委員會主要負責指導、監督和評價公司法治建設與合規

管理體系，促進經營決策依法依規，防範法律與合規風險，提升公司

治理水平。 

第二章 組織與成員 

第四條 委員會由不少於三名公司董事（以下簡稱委員） 組成，

其中應至少包括一名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且委員總人數應為單數。 

第五條 委員會中至少應有一名委員具備法律、合規、風險管理

或公司治理相關專業背景或經驗。 

第六條 委員由董事會提名委員會提名，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任

命。委員會設主席（以下簡稱主席）一名，由委員協商推舉，報請董

事會批准產生。 

第七條 委員任期與其公司董事任期一致。委員可連選連任。在

委員不再擔任公司董事時，其在委員會的任期和職務也自動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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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委員會秘書由公司秘書擔任，負責委員會日常事務及委

員會會議（以下簡稱會議）組織等工作。 

第三章 職責與權限 

第九條 委員會行使以下職責，涵蓋法治建設與合規管理兩大職

能： 

一、法治建設職責 

（一）指導、監督公司法治建設規劃與實施，推動完善中國特色

現代企業制度下的法人治理結構； 

（二）審閱公司法治建設戰略、基本制度、年度工作報告及重大

法律風險管理事項； 

（三）聽取法治建設工作進展情況匯報，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四）指導、監督公司法律人才隊伍建設與法治文化培育工作； 

（五）對公司及主要下屬企業法治建設考核評價體系進行研究並

提出建議。 

二、合規管理職責 

（一）指導、監督、評價公司合規管理體系的建立、實施與成效，

並提出建議； 

（二）審閱公司合規管理戰略規劃、政策、基本制度、年度合規

報告及重大合規風險處置方案； 

（三）定期聽取合規管理工作匯報，研究合規管理重點、難點問

題，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四）督導公司合規文化建設； 

（五）監督公司遵守上市規則、法律法規及商業道德規範的情況，

促進誠信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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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職責 

（一）審議需由委員會研究決定的其他與法治與合規相關的重大

事項； 

（二）行使董事會決議或董事會授權的其他相關職權。 

第十條 委員會有權： 

一、要求公司相關部門及人員提供所需資料； 

二、聘請外部專家或顧問提供專業意見； 

三、列席或聽取相關會議； 

四、與相關人員召開座談會或訪談相關人員。 

第四章 議事規則 

第十一條 會議由主席召集並主持。當主席不能履行職務時，可

以通過書面委託一名委員代為主持。 

第十二條 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兩次會議。根據需要，經三分之

一以上委員同意，可召開額外會議。 

第十三條 會議材料應至少在會議召開前三天發送給全體委員。

會議材料應包括通知、議程、議題及其相關會議材料。 

第十四條 會議可採取現場會議、電話會議、視訊會議等方式或

結合上述方式進行。 

第十五條 主席可決定以書面決議的方式審議議題，並與會議決

議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六條 會議需有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參加方可有效。 

第十七條 委員會在需要時可邀請公司相關人員（包括但不限於

公司秘書、總法律顧問及財務總監及部門主管領導）、外部專家或顧

問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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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出席委員需要對議題進行表決，經過半數出席委員同

意方可通過。倘若贊成與反對票數相同時，主席有權投決定票。 

第五章 會議材料、記錄與決議 

第十九條 會議材料應由委員會秘書負責準備與分發，至少應包

括： 

（一）會議通知（明確會議時間、地點、方式及議題等）； 

（二）會議議程（詳細列明審議議題、順序、匯報人及參會人員

等）； 

（三）議題報告和材料（由發起議題的部門準備）； 

（四）表決票（如適用）。 

第二十條 會議應編制正式的會議記錄，內容包括： 

一、會議基本情況：時間、地點、主持人、出席及列席人員名單； 

二、審議事項：記錄各項議案的匯報要點、委員討論意見及提問； 

三、表決情況：每項議案的表決結果； 

四、其他需要記錄的事項。 

第二十一條 會議記錄應在會後合理時間內整理完成，並送交出

席會議的委員審閱並簽字確認。 

第二十二條 根據表決結果應編制會議決議。內容應清晰、明確，

應包括（如適用）決議事項、生效條件、執行要求及責任部門。 

第二十三條 會議決議需由出席會議的委員簽署。決議文本應分

發至相關執行部門。 

第二十四條 會議的所有文檔和記錄由公司治理部統一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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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匯報流程 

第二十五條 委員會每年須定期向董事會匯報委員會的工作及成

果。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 本規則自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由董事會授權公司治理部負責制定、修訂和

解釋。 


